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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傑出行政人員獎指引 
 

1. 目的 

傑出行政人員獎的目的是獎勵行政人員的卓越工作表現，並向他們對澳門大學的

傑出貢獻表達謝意。 

 

2. 獎項 

根據《澳門大學人事管理規章》第十一章之規定以及按校董會的核准，2021 年

度傑出行政人員獎獲獎總人數為十八人。獎項配額是根據各領導層轄下行政人員

的總人數按比例分配，如下表: 

 

 奬項配額 

校長 1 

副校長(學術) 10 

副校長(全球事務) 2 

副校長(研究) 1 

副校長(學生事務) 2 

副校長(行政事務) 2 

總數 18 

 

3. 候選資格及評審方式 

2021 年度工作表現評核中獲評為“優”的 104 名行政人員將成為傑出行政人員

獎的候選人，但該行政人員可選擇放棄參與。大學將透過《今日澳大》公開表揚

2021 年度所有獲“優”的人員。 

 

評審方式為全校性的網上投票，所有全職工作人員可根據上表所指的奬項配額投

票予各領導層(校長及各副校長)中的候選人，即合共十八票。根據奬項配額，每

一領導層中獲票最多的候選人將成為本年度的傑出行政人員獎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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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時間表 

時間 (暫定) 項目 

2022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公佈候選名單 

網上投票 

2022 年 4 月中旬 點票及公佈得獎名單 

2022 年 5 月 頒獎儀式 

 

5. 評審委員會 

2021 年度傑出行政人員獎之評審委員會組成如下： 

主席： 

- 副校長（行政事務），徐建博士 

 

成員： 

- 教育學院院長，王闖教授 

- 圖書館館長，吳建中博士 

- 研究服務及知識轉移辦公室主任，楊志新教授 

- 學生事務長，彭執中先生 

- 行政總監，陳麗明女士 

 

秘書： 

- 行政部人力資源處處長，吳樣儂女士 

 

6. 獎品 

2021 年傑出行政人員獎得奬者將獲得以下奬品： 

1a) 得奬者於 2021 年度最高的每月基本報酬的百分之五十；或 

1b)  豁免上班 (十個工作天)，可於一年內連續或分開兩次享用。經得奬者選擇

或因工作需要，或因緊急情況而中斷正在享用的豁免上班，則可按 2021 年

度最高的每月基本報酬的百分之五十按比例以獎金取代； 

 2) 奬狀； 

 3) 不可轉讓的固定停車位（十二個月），有關費用由得獎者承擔。  

 

7. 其他 

1) 所有候選人均須為自己創作自我宣傳口號，為獎勵候選人在口號設計上的

創意，大學將頒發「最具創意口號獎」。所有口號必須為原創，不得抄襲或

引用他人作品。得票最多的口號將獲獎，獎品為奬狀一張； 

2) 行政部人力資源處將於內部網頁張貼得獎者於頒獎儀式上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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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集個人資料聲明 

1) 澳門大學根據第 1/2006 號法律作為一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將處理在此獎

勵計劃中所收集的個人資料作資料處理及聯絡之用； 

2) 基於計劃所需，上述個人資料將轉交 2021 年度傑出行政人員獎評審委員會

及有可能轉交校內相關單位； 

3) 部門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其存於澳門大學的候選人個人資料； 

4) 澳門大學承諾恪守資料保護的原則，確保其收集及保存之個人資料的保密

性和完整性。 


